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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



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。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公司章程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(五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

1、公司在任董事 8 人，出席쨁쐀



 

 

(三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本次股东大会议案《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

票。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倪小燕、王素娜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

表决程序等事宜，均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由此作出的股

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 

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4 年 10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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